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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 600806 /H300          证券简称： *ST 昆机              编号：临 2016-077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与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房屋土地租赁协议》公告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近日本公司与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房屋土地租赁协议》，

租赁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最长可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期限内土地房屋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6092 万元（含税金）。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协议已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已报请昆明市人民政府并获得批准同意。合同生效尚须待与之相关的土地

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及其相关提案获得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后生效。 

 

 

一、交易概述  

公司根据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茨坝街道办事处《关于收储昆机茨坝片区土

地房屋的通知》，按照昆明市城市规划指引的部署要求，配合昆明市盘龙区人民

政府、昆明市土地矿产储备中心、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地铁八号线

花渔沟昆机地块土地一级开发整理项目》。2016 年 11 月 15 日经本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茨坝街道办事处

签署的《土地收储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主合同”），同意公司办理涉及本次土地收储以及房屋、地上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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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及其他相关事宜。上述土地收储房屋征收事项已获昆明市

人民政府批准同意。 

 

由于公司的杨林厂区正在建设中，目前不具备整体搬迁的条件，因此还需要

租用拟收储的土地及房屋、构筑物、其他附着物，时间至 2018 年底（约二年）。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昆明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的《房屋土地租赁协议》，租赁位于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的地铁

八号线花渔沟车辆段昆机地块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18.4834 亩及地块上的房屋、

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租赁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最长

可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期限内土地房屋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6092 万元

（含税金）。 

依据相关规则，上述房屋土地租赁交易无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概况  

交易对方为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12月由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

成立，2009年3月正式组建，2013年10月成立集团公司并正式挂牌运营。昆明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昆明市政府全资国有企业，注册资本金10亿元人民币，负

责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 

本次土地收储及房屋、地上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征收补偿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及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6年10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拟

确定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地铁八号线花渔沟车辆段昆机地块项目用地约

418.4834亩及地块上房屋建筑物租赁价格评估报告》（北京亚超评报字（2016）

第A133号）。 

1、评估对象 

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地铁八号线花渔沟车辆段昆机地块项目用地约

418.4834 亩及地块上房屋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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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的四宗土地，总面积 278,990.29 平方米以

及地上建筑物 161,655.93 平方米。详见下表： 

单位：平方米 

序号 资产类型 权证编号 用途 面积 

1 土地使用权 官国用（2001）字第 1117030 号  工业  7,276.41 

2 土地使用权 昆国用（2002）字第 000326 号  工业  101,631.70 

3 土地使用权 盘国用（2013）第 00008 号  工业  6,387.08 

4 土地使用权 盘国用（2013）第 00007 号  工业  163,695.10 

5 房屋建筑物（股份）    工业  126,327.15 

6 房屋建筑物（集团）    工业  35,328.78 

  合  计     440,646.22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0 月 28 日。 

评估方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昆机股份拟租资产是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的四宗土地，总面积

278,990.29 平方米以及地上建筑物 161,655.93 平方米。详见下表： 

单位：平方米 

序号 资产类型 权证编号 用途 面积 

1 土地使用权 官国用（2001）字第 1117030 号  工业  7,276.41 

2 土地使用权 昆国用（2002）字第 000326 号  工业  101,631.70 

3 土地使用权 盘国用（2013）第 00008 号  工业  6,387.08 

4 土地使用权 盘国用（2013）第 00007 号  工业  163,695.10 

5 房屋建筑物（股份）    工业  126,327.15 

6 房屋建筑物（集团）    工业  35,328.78 

  合  计     440,646.22 

通过计算，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评估含税租金为 3,157.51 万元，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1 月评估含税租金为 3,220.66 万元，两年平均数为 3,189.09

万元/年。计算过程见下表： 

项目 序号 指标 备注 参数 

基本指标 

1 R（土地）   5.5% 

2 R（房屋）   6.0% 

3 空置率   0.0% 

4 租赁税费 不含增值税 12.6% 

5 管理费率   0.0% 

6 年租金递增比例（土地）   2% 

7 年租金递增比例（房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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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号 指标 备注 参数 

土地 

8 土地面积（股份公司） 平方米 170,082.18 

9 市场价值 万元 11,786.69 

10 剩余使用年期 年 27.00 

11 法定最高使用年期 年 50.00 

12 50 年期土地市场价值 万元 14,359.27 

13 土地单价 元/平方米 844.25 

14 土地附着物总价值 万元 9,514.36 

15 土地附着物单价 元/平方米 559.40 

16 土地综合单价 元/平方米 1,403.65 

年租金测算（土地） 

17 首年净租金收益（A) 元/平方米 50.39 

18 首年租金单价 元/平方米 57.65 

19 土地总面积 平方米 278,990.29 

20 首年租金总额 元 16,084,950.15 

地上建筑 

21 总面积（股份公司） 平方米 126,327.15 

22 市场价值 万元 21,011.67 

23 单价 元/平方米 1,663.27 

24 剩余经济耐用年限 年 27.00 

年租金测算（地上建筑） 

25 首年净租金收益（A) 元/平方米 75.62 

26 首年租金单价 元/平方米 86.52 

27 建筑总面积 平方米 161,655.93 

（1） 建筑面积（股份公司） 平方米 126,327.15 

（2） 建筑面积（集团公司） 平方米 35,328.78 

28 首年租金总额 元 13,986,597.71 

结论 

29 2016.11-2017.11 总租金（不含税） 万元 3,007.15 

30 2017.11-2018.11 总租金（不含税） 万元 3,067.30 

31 2016.11-2017.11 总租金（含税） 万元 3,157.51 

32 2017.11-2018.11 总租金（含税） 万元 3,220.66 

33 含税年总租金（两年平均） 万元 3,189.09 

 

 

四、租赁合同主要条款 

以下内容中：“甲方”指“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指“本公司” 

 

租赁房屋基本情况 

租赁房屋是指位于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的地铁八号线花渔沟车辆段昆机

地块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418.4834亩及地块上的房屋、构筑物、其他附着物。 

租赁房屋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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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存续期间，租赁房屋归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茨坝街道办事处所

有，乙方享有对租赁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益。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

得将租赁物予以销售、转让、转租、出借、抵押、质押、投资或采取其他侵犯租

赁房屋所有权的行为。 

2、若乙方在租赁房屋上添加、更换或对租赁房屋进行修缮、装修的，则前

述行为形成的添附物或更新物自动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就该等添附物或更新物

主张任何权利。 

 租赁期限 

租赁期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止。租赁期限届满前，甲

方有权根据轨道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延长租赁期限。甲方同意延长的，

最长可延长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同意延长的，乙方必须在租赁期限届满前

将租赁房屋移交给甲方。 

 租金及支付 

1、租金自本协议约定的起始日开始计算，本协议租赁期限内房屋租金总额

为人民币 6092 万元（含税金）。甲方同意延期的，延长期限租金以租金总额及

延长租赁期限进行测算。 

2、本协议生效后 1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第一年租金人民币 3046

万元。租赁期限满一年后 10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租金人民币 3046万元。押金人

民币  600 万元。本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支付甲方（押金自租赁房屋移交甲

方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 

   3.租金中不包含城镇土地使用税，若发生由乙方承担。 

租赁房屋的交付 

乙方向甲方承租的租赁物，在主合同生效之日，则视为甲方向乙方交付租赁

房屋。乙方完全同意租赁房屋符合其承租要求和承租目的并予以无条件、无异议

地接收。 

 承诺与保证 

1、乙方保证签署本协议、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已取得了相应批

准，不违反其内部章程或其签署的任何其他法律文件。 

2、乙方承诺并保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之日将租赁房屋移交给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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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乙方原因造成租赁房屋损毁、灭失的，乙方应当赔偿甲方因此而遭到的损失。 

  3、乙方承诺并保证：本协议生效后到腾房交地验收前，乙方承担对房屋

的管理维护责任，不得拆除房屋门、窗、水、电、气表等一切设施及附属物；乙

方自行负责结清水、电、煤气、通信、有线电视等相关费用。 

违约责任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构成违约： 

（1）乙方拒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或逾期支付租金的； 

（2）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乙方拒不移交租赁房屋、逾期移交租赁房屋或

造成租赁房屋损毁、灭失的。 

若乙方构成违约，则甲方除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外，还有

权采取下列一种或多种救济方式： 

（1）乙方已支付的所有租金不予退还，并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款的 20%

支付违约金； 

（2）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或逾期腾房交地的，每逾期一日，乙方按照合同总

价款的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立即解除本协议，强制要求乙方腾房交地，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因此

而遭受的损失； 

（4）继续履行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5）采取法律、法规所允许的其他救济方式。 

合同生效及其他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及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报请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以及相关的土地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土地收

储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主合同生效。 

目前本协议已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

限公司已报请昆明市人民政府并获得批准同意。合同生效尚须待与之相关的土地

收储及房屋征收事项及其相关提案获得 2016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本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后生效。 

 

五、土地及房屋、地上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使用权租赁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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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土地及房屋、地上建(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使用权租赁事项，将保

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正常。  

2、结合公司产品发展规划，我公司于2008年在昆明市嵩明杨林工业园区征

地669亩，拟进行公司的异地搬迁改造建设，一期的重型装配厂房已竣工，之后

公司将加快事项进程。 

3、使用权租赁费用符合相关市场租赁费用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房屋土地租赁协议》； 

3、《评估报告》； 

4、《政府相关批复》。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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